
   一位优秀教师的肺腑之言：

修炼大法  身心受益 

西班牙文《转法轮》出版发行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18 日】新版西班牙文
《转法轮》于 2004 年 3 月在阿根廷正式出版发
行。此次西班牙文《转法轮》在南美国家出版发行
解决了大法书籍的供应问题，使大法书籍能够在各
个南美国家的书店直接销售，这对大法在西语系国
家的洪传具有重大意义。 

迄今为止，法轮功的书籍包括中文，英语，德
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芬兰
语，俄语，泰国语，马来西亚语，希伯来语，阿拉
伯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等三十多
种语种版本已在世界各国正式出版发行，法轮功修
炼者遍及世界六十多个国家。 

陆真是河北省安国市的一名优秀教师，1963 年参加工

作，在教育战线上干了几十年。上年纪后患上了许多病：

心脏病、高血压、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

腿疼、胃疼、神经性头疼、失眠、伤风感冒不断等。由于

心脏病经常发作，同时伴随着高血压和失眠，后来干脆就

不能正常上班了，各种药都吃了也无济于事，成了一个名

符其实的药篓子，真是苦不堪言，因此她曾产生过轻生的

念头。 

陆真的丈夫看着她痛苦的样子非常着急，赶巧他的一

位朋友的妻子也是疾病缠身，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就减轻

了。陆真听说后，就想试一试。她去了集体学法点，聆听

师父的讲法录音，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然后学炼功动作。

她听了师父的讲法后豁然开朗，明白了人生中好多百思不

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人得病的真正原因以及如何才能好

病的道理。 

从那天起她开始按师父讲的“真善忍”法理去严格要

求自己，上班早去晚归，利用业余时间给学生们补习功

课，不再收取加班费，学生们更愿意接近她了。修炼不过

才一个星期，身体上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从此甩掉了

多年的药罐子，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从此她

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努力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一个好人，

她的脾气也变好了，家务活样样都干，家庭也和睦了，人

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全家人沐浴在大法赐于的一片祥和 

之中。陆真的丈夫看到她身心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从

心里暗暗的高兴，于 99 年春也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孩子们

也都支持他们修炼法轮功。当时陆真就想，如果人人都按

照“真善忍”做好人，那公安局、法院不就省事了，国家

也不用制定那么多法律了，这多好啊！她修炼几年还为国

家节约了不少医药费。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江××出于一己私利，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悍然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运动，利用

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给法轮大法散布了许多弥天大

谎。陆真两次進京上访，要求还法轮大法以清白。可是县

公安局、教委、学校、镇上、大队等人三番五次到她家去

骚扰，逼她签名，写什么“三书”，还强迫她到洗脑班，

并以判刑、劳教相威胁。陆真告诉他们：“国家宪法明文

规定，信仰自由是每个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通过炼法轮

功我这么多病不治而愈，同事邻里都知道。 

而且大法教人做好人，绝对 

没有错。咱们往后看， 历史 

将会还法轮大法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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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8 月 29 日，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在北京被起诉（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北京法轮

功学员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江泽民、中共组

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指控三人违

反法纪迫害法轮功，并提出了追究江、曾、罗三人

的法律及刑事责任等六项起诉要求）。 
◆ 2002 年 10 月 17 日，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被控告到联合国（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澳

洲、爱尔兰和香港等 6 个国家和地区的 7 名法轮功

学员联名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控告江泽民、曾庆红和罗干迫害法轮功）。 
◆ 2002 年 10 月 22 日，江泽民在美国被起诉。

◆ 2003 年 8 月 20 日，江泽民、罗干、李岚清

在比利时被起诉 。 

◆ 2003 年 10 月 15 日，江、罗在西班牙被告 。 
◆ 2003 年 11 月 17 日，江泽民、李岚清、罗干在台

湾被起诉 。 
◆ 2003 年 11 月 21 日，江泽民等 16 名迫害法轮功

的中国官员在德国被起诉。  
◆ 2003 年 11 月 26 日，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

提出调查和审判江泽民的要求。  
◆ 2003 年 12 月 26 日，江泽民、罗干韩国被起诉。

◆ 2004 年 4 月 7 日，著名澳洲华裔画家，法轮功学

员章翠英经人权律师克利斯.奈斯特先生，在日内瓦向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递交申诉状，要求人权委员会调查

章翠英由于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人权迫害。章翠英

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向中国政府和平请愿要求停止迫害，

在 2000 年被江氏集团非法监禁 8 个月。 

世界各地起诉江泽民集团案一览



  

张莲芬三年被非法关押四次   勒索八万元 
张莲芬，35 岁，河北省阜平县法轮功学员。1996

年她患有多种慢性病：胃痛、背痛、关节痛、心慌头

晕，常常感冒，干不了体力活，到处求医问药，花费了

不少钱，却没有解除她的痛苦。 

自从炼法轮功之后，不到半个月，她的病全都好

了，脸也红润了，体力活都能干了。原先提一通水都上

不了楼，现在两手各拎一桶上楼都不费劲。炼功前她经

常和丈夫争吵，通过修炼，她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做事

先考虑别人，有矛盾找自己的原因，与人为善，这样夫

妻俩和睦了。家里人看到她的变化，非常支持她炼功。 

1999 年 7 月 20 日之后，江××利用手中的权力残

酷镇压法轮功，中国百姓普遍受到报纸、电视、电台等

媒体的欺骗。她认为应当向政府讲明事实真象，1999 年

9 月 8 日，她与几个同修一同去北京上访，次日被县公

安局纪检书记周秋来接回，在县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 40

天。刑警队长李克强等人把她捆绑起来進行殴打，她的

胳膊被勒的一个槽一个槽的，被捆过的地方肉皮都脱掉

了，动都不能动。家人被逼交纳了一万元的所谓“保证

金”后才回到家。 

2000 年 10 月 1 日，张莲芬再次去北京上访，被非

法抓進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周秋来、610 头子齐贵亮、

乡长马 XX 从北京把她绑架回县看守所。对她進行非法

审讯，公安局长庄春来给检察院写了一份提请批准逮捕

书。政法委书记闫立明给她家人施加压力说：“她二次

進京，现行反革命，谁都不敢放，上边把这当重案

抓”。家人被吓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闫立明、周秋

来向她的家人勒索了总共七千元，再加上罚款一万元，

北京回程路费三千元，送东西、请吃饭等，总共是三万

元。这次她被非法关押了 38 天。 

2001 年 6 月 4 日，恶警伙同乡政府的一些人要绑架

张莲芬去派岀所，她的公公严厉地说：“你们无法无天

了！穿一身警服就随便在大街上抓人！”当时围观的群

众很多，恶警抓人的企图落空了。张莲芬不得已于当天

离家出走，漂泊他乡。2001 年 7 月 11 日，在临时居住

地，张莲芬等人被 20 多个恶警非法绑架后送到一个离

村庄很远的刑警队，并逐个被非法审问、毒打。一个叫

连所的歹徒把钳子当刑具，扬言：“我不信撬不开你的

嘴，你不说我就铗你”。他便开始在张莲芬的眼皮、

嘴、脸及全身铗了起来。她的嘴被铗烂了，流着血，遍

体鳞伤的她始终没有向邪恶妥协。后来，歹徒气急败坏

地将凉席卷起来狠狠的打她，她的身体被打得肿了起

来，呈紫红色。后来，恶警又把她铐在汽车上，面部正

对着尾气的排放口，她被尾气薰得喘不过气来。整整两

个昼夜，她没喝一滴水，没吃一口饭，也未曾合眼，她

几乎要晕过去了。 

后来，她被强行按了手印，送到了保定市看守所。

在那里，她被带上手铐脚镣，手和脚铐在一起，直不起

身来，走不了路。李、张、马三个女队长指使同监号的

犯人虐待她，往她身上泼凉水、倒饭。到第三天手腕和

脚脖子被手铐脚镣勒得肉都烂了，且流着血。监号里又

潮，又湿，蚊子又多，伤口处又遭蚊子叮咬，长了疮流

着浓。她在这儿被非法关押迫害了 56 天。期间，周秋

来对去敲诈她的丈夫。丈夫无奈，只好到处借钱。这次

周秋来和保定市主管宗敎事务的公安局副局长唐 XX 共

勒索了五千余元。此外，新市区分局所谓的“取保

金”、保定市看守所的灌食费、饭费等总共算下来是三

万元。 

2001 年 9 月 29 日，张莲芬因讲法轮功真象被曲阳

县齐村乡的不法人员抓到乡里。她又被乡长李洪栋毒打

一顿，铐在树上，后被阜平县公安接回当地并非法关押

了 8 天，她被折磨得疲惫不堪。这次周秋来又向她的丈

夫索要了两千元，总共耗掉了六千元。 

三年内张莲芬被非法关押四次，共被榨取人民币达

八万余元。阜平县是河北省的一个贫困县，她家是农

民，又没有地，收入又少，被勒索的钱大部分是外债，

不知何时才能偿还。她的家庭遭遇是千百万大陆法轮功

学员的缩影。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在此奉劝行恶

者赶紧悬崖勒马，将功补过，赎回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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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举办法轮大法

心得交流会暨反迫害大

游行(2004 年 5 月 1-2

日) 

 德国学员欢迎温家

宝，呼吁法办江××

(2004 年 5 月 2 日，德

国慕尼黑) 

 法轮大法传世十二

周年 世界各地学员举

行庆祝活动(2004 年 5

月13日) 

       任何一个国家对什么人能够进行刑事审判，是有该国法律中关于刑事管辖权

所规定的。在刑法上叫做刑法的空间效力。 

       不论犯罪地点在哪个国家领域内，也无论犯罪人、受害人是何国籍，凡是发生

了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任何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刑法加以审

判。 

我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适用本法。”我国是

《世界人权条约》的签字国。而《世界人权条约》明确规定“酷刑”、“群体灭绝”、

“反人类”等行为是犯罪的。就是说，根据中国刑法，不但应对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中国人进行审判。如果外国人犯有侵犯人权的上述罪行，中国法院也可以审判外国人。 

同理，按照美国、欧洲等十几国的法律，当然可以审判江泽民及其帮凶。但

是按照各国惯例，国家元首可以豁免。现江泽民已不 

是国家主席，不再享受豁免权。因此美国、比 

利时、西班牙、德国、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 

的法庭受理控告江泽民的案件是于法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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